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第四屆學生會會長暨副會長選舉選舉公報 

學生會編印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第四屆學生會會長暨副會長選舉，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時起至下
午四時十分止舉行投票，茲依《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會長暨副會長選舉罷免法》第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
所填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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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爭取歲末演唱會 

3. 節日增加活動（如元

宵猜燈謎） 

4. 加快報修維修速度 

5. 汰換掃具 

6. 舉辦才藝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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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時間、方法及投票應行事項 

一、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時起至下午四時

十分止。 

二、選舉人資格：本會在籍會員皆為有效選舉人。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一)投票地點： 

1.跑班教室五：商經、資處科一二年級。 

2.國三二教室：國貿、綜職科一二年級。 

3.志道讀書角：綜合高中部、進修部一二年級。 

(二)投票時請攜帶本人學生證，無學生證者得以在學證明代替。 

(三)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投票所投票;逾時不得進入票所。但

已於規定時間內到達投票所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 

(四)選舉人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 

(五)選舉人在投票時，不得有下列情事之一，否則投票所主任管理員得

令其退出。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意圖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不服制止。 

4.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六)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

行圈選 1組候選人，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或將選舉

票攜出投票所。 

(七)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四、選舉票顏色：白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二) 未依規定圈選 1組。 

(三)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組。 

(四) 圈後加以塗改。 

(五)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組。 

(八)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